
个体工商户（两人）合伙经营合同 

合伙人甲方：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 

 

合伙人乙方：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 

 

鉴于甲乙双方有意共同投资经营__________店，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经友

好协商，达成如下合伙协议： 

一、合伙宗旨 

甲乙双方本着公平、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经营__________店，通过合作

实现共赢，共同创造财富并承担相应风险。 

二、合伙经营店铺信息 

1.店铺名称：__________ 

2.营业地址：__________ 

3.经营范围：__________ 

三、出资方式、数额及期限 

1.总投资为______万元，甲方出资______万元，占投资总额的______%；乙

方出资______万元，占投资总额的______%。 

2.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双方的投资

款必须到位，到位后投资款打到新办理的银行卡上，交由双方共同指定的一方管

理（以下简称 “资金管理人”）。 

3.如后续经营需要追加投资，双方应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进行追加出资，并

在双方协商确定的期限内将追加投资款交付至资金管理人。 

四、合伙期限 

1.合伙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2.若需延长期限，应在期满前 6 个月办理有关手续。 

五、利润分配与亏损分担 

经营分工核算： 

（1）双方协商分工，甲方负责管理及营运模式，乙方负责管理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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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账人员应按月进行经营核算，公开账目并出具财务核算报表，双方

签字认可并留存。每月 30 日为签字日，若顺延 7 日仍未签字则视为认可。 

企业盈余分配： 

（1）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对每个季度经营所获得的纯利润在季度末双方核

算无误认可后进行均分。 

（2）如需将其中的部分利润用作再投资，须经双方共同商定。 

纯利润计算：每月盈利（总业绩）扣除成本、房租、装修、员工工资、水、

电、营业税等所有支出后，即为当月纯利润。 

成本承担：在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雇员费用、

水费、电费、营业税等，双方均摊。 

前期考察所产生的费用（包括车费、住宿、吃饭）均属于投资费用当中。 

六、入伙、退伙与出资转让 

入伙： 

（1）新合伙人入伙，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 

（2）新合伙人须承认并签署本合伙协议。 

（3）除入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

承担同等责任。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退伙： 

（1）在经营期间，没有回本之前，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退出。如个人

经济出现问题或其他原因需用钱，可以私下商议，但决不能挪用店内钱财。若违

约，对店内造成的所有损失要负上全部责任及法律责任。 

（2）合伙期限届满或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退伙。 

（3）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

名退伙： 

①未履行出资义务； 

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 

③执行合伙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 

④发生合伙协议约定的事由。 

（4）合伙人退伙后，其他合伙人与该退伙人按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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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结算。退伙人对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的，相应扣减其应当赔

偿的数额。退伙时有未了结的合伙企业事务的，待该事务了结后进行结算。 

出资转让： 

（1）合伙人之间可以转让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但应当

通知其他合伙人。 

（2）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

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 

七、合伙事务的执行 

全体合伙人共同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1）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 

（2）改变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 

（3）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 

（4）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 

（5）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 

（6）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八、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 

合伙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解散： 

（1）合伙期限届满，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 

（2）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 

（3）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 30 天； 

（4）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5）合伙企业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因。 

合伙企业解散，应当由清算人进行清算。清算人由全体合伙人担任；经全体

合伙人过半数同意，可以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后 15 日内指定一个或者数个

合伙人，或者委托第三人，担任清算人。 

清算人在清算期间执行下列事务： 

（1）清理合伙企业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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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合伙企业未了结事务； 

（3）清缴所欠税款； 

（4）清理债权、债务； 

（5）处理合伙企业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6）代表合伙企业参加诉讼或者仲裁活动。 

合伙企业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和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以及

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按照各合伙人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清算结束，清算人应当编制清算报告，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后，在 15 日

内向企业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申请办理合伙企业注销登记。 

九、违约责任 

合伙人未按期缴纳或未缴足出资的，应当赔偿由此给其他合伙人造成的损

失；如果逾期______日仍未缴足出资，按退伙处理。 

合伙人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而转让其财产份额的，如果其他合伙人不愿

接纳受让人为新的合伙人，可按退伙处理，转让的合伙人应赔偿其他合伙人因此

而造成的全部损失。 

合伙人私自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的，其行为无效，由此给其他

合伙人造成损失的，该合伙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合伙人严重违反本协议或因重大过失或违反《合伙企业法》而导致合伙企业

解散的，应当对其他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 

十、争议解决方式 

凡因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合伙人之间应先共同协商，如协商

不成，提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决。 

十一、其他事项 

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形成文字作为本协议的附件，补充协议与本协

议有同等效力。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合伙人甲方（签字盖章）：__________ 合伙人乙方（签字盖章）：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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